
龙岗布吉深圳市某某有限公司“7·29”一般
机械伤害死亡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 年 7 月 29 日 13 时 55 分许，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西

环路德兴花园发生一起一般机械伤害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充分发挥事故惩戒和警示作用，根

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

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 号）和市安委

办的工作部署要求，区安委办决定对该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

实情况开展“回头看”评估，重点对《龙岗布吉深圳市某有限

公司“7·29”一般机械伤害死亡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责

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由龙岗区安委办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形成评估工作组。工

作组依据《事故调查报告》，通过查阅资料、现场核查、人员

问询等方式，重点梳理评估了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发

生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道社区监管职

责履行情况。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已及时向责任单位反馈，

并要求限期整改。本报告在综合评估工作基础上形成。

二、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赵某，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罚。经

核查，申请分期缴纳罚款，目前尚未缴清。

（二）丁某，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罚。经



核查，已按时缴纳罚款。

（三）赵某，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罚。经

核查，已按时缴纳罚款。

三、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深圳市某有限公司，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

对其处罚。经核查，未按时缴纳罚款，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二）深圳市某物业管理处，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建

议对其处罚。经核查，已按时缴纳罚款。

四、事故责任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深圳市某有限公司已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针对安全

管理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一是立即组织所有从业人

员进行事故警示教育，吸取事故教训；二是建立健全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明确各岗位人员的责任人员、

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并建立相应的机制，保证责任制的落实；

三是组织全员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

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

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并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

如实记录培训时间、内容、人员和考核结果，坚决杜绝未经教

育培训合格人员上岗作业；四是建立健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

双重预防机制，根据作业岗位、作业内容、作业环境、生产设

备辨识危险因素和发现事故隐患；五是加强现场管理，增派跟

车辅助工进行监督，坚决杜绝作业人员‘三违’行为；六是重

新编制垃圾清运车安全操作规程及标准化作业流程。

（二）深圳市某物业管理处立即严格履行企业的安全管理



职责，切实做好外包项目安全生产工作，加强对合同和外包单

位的管理，立即补充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通过安全

生产管理协议的约定，明确各自应承担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

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确保安全措施落到实处，形成对安全

生产的有效管控和约束。

五、事故发生地相关部门汲取事故教训，强化整改措施落

实情况

龙岗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已按《事故调查报告》整改

建议，落实以下措施：一是立即召开安全生产警示会，深刻吸

取事故教训。2024 年 8 月 2 日组织各街道、环卫企业负责人在

布吉街道召开全区环卫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现场会，2024 年 8 月

22 日再次组织全区环卫企业主要负责人召开龙岗区环卫领域隐

患排查整治系统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专项行动工作部署会。二是

明确备案管理流程，发布《龙岗区其他生活垃圾清运备案管理

工作通知》，同步制定《龙岗区其他生活垃圾清运负面清单》，

实行累计计分管理制度。三是全面摸排纳管清运主体。2024 年

9 月起组织各街道开展生活垃圾清运企业专项摸排，截至 2025

年 2 月底，共摸排核查市政清运企业 11 家，社会清运企业 35

家，涉及清运车辆 661 台，均已完成备案纳管工作。四是实行

信息化动态管理。依托“龙岗区生活垃圾全过程分类物联感知

平台”，建立“一车一档”电子档案系统，实时更新车辆备案

信息，全面提升管理效能。五是严格执行备案车辆准入制度，

进出垃圾转运站的车辆须通过系统备案，未备案车辆一律禁止



进站作业。六是规范垃圾清运作业标准。细化行业操作规范，

联合区环境卫生协会修订《龙岗区生活垃圾清运作业指引》，

进一步规范清运作业的标准和流程，强化行业操作规范，发挥

行业协会自律监督作用。制作龙岗区环卫作业规范系列视频，

针对环卫作业重要环节，制作标准化教学视频 4 部，涵盖转运

站作业、机扫车辆作业规范等内容，督促街道和环卫企业组织

学习，确保规范作业要求有效落地。

六、存在问题

综合评估情况，本次事故相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已执行

到位；事故发生单位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已采取一系列整

改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目前部分垃圾清运企业对清运安全

的关注不足、监督参与不够，未能形成有效的外部约束。

七、工作建议

龙岗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一要强化常态化检查机制，

组织各街道成立专项巡查组，开展督导检查，组织各街道定期

开展作业检查和环卫安全生产交叉检查；二要开展隐患排查整

治专项行动，印发工作方案，明确职责分工，组织街道和辖区

企业开展环卫设施隐患排查、车辆设备维护、作业环境评估、

安全生产培训等专项工作；三要开展环卫作业危险源辨识与管

控，督促指导各街道开展具体作业点位安全风险辨识与评估，

建立具体风险点位清单，并严格落实风险分级管控措施，重点

监控高风险环节（如有限空间、机械设备操作等），全力防范

安全事故发生；四要组织开展全员全覆盖培训，落实岗前培训



制度。开展月度全覆盖安全教育培训，聘请第三方公司安全生

产专家对各街道、环卫企业等相关人员开展业务培训；五要联

合行业协会开展环卫作业专项培训，强化应急处置规范，规范

收运流程，强化安全管理，推广精细化作业及文明施工标准，

推动环卫行业规范化建设。

八、评估意见

经评估后认为，各单位均能依据区政府批复意见，对有关

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作出相关处理，未发现不按规定落实责任

追究的问题。各单位均能认真汲取事故教训，按照事故调查报

告的要求建章立制，落实事故各项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有效

提升了安全管理水平。各被评估单位基本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

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要求。


